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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抗疫一线党旗红

防疫一点通

本报讯（记者刘晓娟）自疫情发生以来，长春市民政局高度

重视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出

四项暖心举措，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兜牢兜实基本

民生底线。

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积极争取市级财政投入，为全市低

保户和特困供养人员按每户（人）200元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

共惠及45499户低保家庭和9385名特困供养人员，合计发放资

金1100万元，并及时将低保、特困人员当月保障资金发放到位。

发放暖心蔬菜包。全市各级民政部门投入资金401万元，

为特困供养人员、低保对象及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

60元至200元标准不等的暖心蔬菜包，同时积极发动社会组织

捐赠蔬菜47万斤。为防疫物资短缺的困难群众及时发放口罩、

消毒液、酒精等防疫物资，并采取分批、错时、点对点、闭环管理

的方式，为困难群众提供生活必需品上门送货服务。

及时纳入救助保障。针对疫情期间突发基本生活困难的保

障对象和非户籍人员，及时给予救助，做到当日确认、当日发放，

目前共开展临时救助9589户13289人次，发放临时救助金406

万元。同时简化申请程序，推行社会救助网上申请受理，采取微

信、视频等方式核查家庭经济状况，做到低保特困当日申请、当

日审核。通过简化程序，将599户883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特

困人员供养范围，并及时发放一个月临时救助资金。

快速开通服务热线。3月17日，长春市民政局开通了长春

市社区管控服务热线电话，进一步畅通信息沟通渠道，方便群众

咨询、求助和反映问题，聚焦防疫热点，回应群众关切。截至目

前，共接听居民关于食品供应、寻医问药、隔离收治、社会救助等

诉求5799件，并迅速回应和办理，架起了市民与党委政府的“连

心桥”。

长春市民政局推出四项举措

兜牢困难群众民生底线

3月31日晚上6点半，两辆从辽源来的

货车满载着蔬菜，即将抵达位于长春净月高

新区的农博园。农博园工程部部长徐广文

带着20多名工作人员在园区生活物资中转

站等待卸货。短暂休息后，他们将迎来持续

5个多小时的体力劳动。

从3月8日至今，徐广文一直在单位办

公室打地铺，他一路跟着每一项工作任务流

转，如同一块沉默的砖石，把自己垒在抗疫

的铜墙铁壁里。

3月24日晚8点多，当第一批生活物资

运抵时，徐广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

力。那些日常里司空见惯的白菜、土豆，疫

情之下牵动着无数家庭的生计和期盼。

经历了短暂的忙乱后，徐广文带着大家迅

速找准工作节奏，及时沟通信息，掐着点儿做

准备，不浪费一分钟，也不白消耗一分精力。

货车停稳后，消杀、卸货、清点，一气呵成。

经营部部长石文在长春农博园工作了

大半辈子，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在他的记忆

里，往年从3月中旬开始，正是农博园筹备夏

季农博会的时候。育苗、改造场地，十几届

农博会的筹备经历早已形成一套轻车熟路

的工作流程。新绿的秧苗翘首以待一场热

闹的盛会，一切都是轻松愉快的。

而此刻此时，农博园6400平方米的温室

场馆化身净月高新区生活物资“大后方”。

石文带着100多名工人起早贪黑分拣、打包

蔬菜。3个负责打包的工作小组流水作业，

最快时一个小时能打包近1000份蔬菜，平均

每天要送出5000份蔬菜包。高强度的工作，

一穿就是大半天的防护服，早晚冷、中午热

的工作场地……每个蔬菜包背后，都承载着

艰辛的劳作和不计得失的付出。

速度快，质量也不能低。石文坚持最朴

素的道理：换位思考，谁家也不愿意收到质

量不好的菜。他们尽力保全每个蔬菜包的

“颜值”，搭配尽可能多的品类，希望给那些

焦灼的心带去一丝安慰。

从各地运来的蔬菜常常在晚上抵达，披

星戴月成为徐广文和工人们近一周来的工

作常态。卸货工作最短一次从晚上8点持续

到凌晨2点，最长一次从晚上8点持续到第

二天早上8点。卸货的男工睡一觉，简单休

整一下，还要参与到蔬菜分拣、打包的工作

中。“分拣打包物资那边女同志多，体力活还

得男同志多支援。”徐广文说。

徐广文没空和家里视频，不知道3岁的

小儿子有没有嚷着找爸爸。每天搬运着成

吨的蔬菜，他却不知道自己家还有多少储

备，但他知道，家里人都能理解。

长春农博园党总支书记张晖告诉记者，

从3月24日至今，长春农博园已经中转各地

运达的生活物资近500吨。参与此项工作的

人员全部采取封闭管理，每天进行两次核酸

检测，同时有专人对物资进行检验检测，确

保每一包蔬菜都安全出发、暖心抵达。

你家的蔬菜包是这样诞生的
——长春农博园生活物资中转站现场直击

本报记者 徐慕旗

4 月 3 日，在长春市南关
区一处核酸检测点，社区工作
人 员 在 为 居 民 进 行 扫 码 登
记。当日，长春开启新一轮核
酸检测。

新华社记者 张建 摄

“国企要有国企的担当，保障防疫一线

工作人员的饮水安全，泉阳泉责无旁贷！”3

月14日，接到为建设方舱医院的中国铁建、

中国铁工、中建科技运送物资的任务后，吉

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尽晖带领党员职工冲到一线，将一

箱又一箱的物资搬到车上，运往各地。

那几天，泉阳泉人克服疫情带来的诸多

不便，先后将抗疫物资送至全省各个方舱医

院、公安系统、医疗系统以及街道社区，每日

行程数十余公里，经常工作到晚上七八点钟

才能回到家。

连日来，泉阳泉饮品公司的党员职工用

最快的速度，把价值100万元以矿泉水为主

的生活物资送到长春、吉林、四平、白山、白

城、通化、松原、辽源等地，保质保量完成了

物资供应支援任务，为一线抗疫英雄提供了

必要的生活保障。

本轮疫情发生后，泉阳泉饮品公司党委

精细部署，主动担当，积极推动各项工作落

地落实，让党旗在抗疫一线迎风飘扬。

“在疫情阻击战中，公司全体党员一道，

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时刻准备着！”

疫情阻击战况激烈，在公司党委的领导下，

全体党员战斗在一线，冲锋在前、行动果决，

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构筑起一条保障抗

疫补给的生命线。

一个个奋斗在一线的身影，构筑了一

张张生命的保护网，也把“防控疫情、党员

先行”的铮铮誓言落到了实处。在公司党

委领导下，泉阳泉饮品公司党员职工上下

同心，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投身疫情防控，

将一箱箱饱含泉阳泉人真情的矿泉水送到

一线人员手中，为支援我省疫情防控贡献

了力量。

泉 水 清 情 意 重
本报记者 孙寰宇

本报4月3日讯（记者李开宇）今天上

午，我省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发

布会上，省卫健委副主任张艳通报了我省疫

情防控工作最新进展情况。省国资委秘书

长王国峰、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姚来顺等通过

视频连线形式回答了记者提问。

疫情基本情况

张艳说，当前全省疫情形势呈现以下特

点：一是长春市疫情处于发展阶段,长春市

主城区报告感染者增多，主要是当地针对农

贸市场、工地聚集性疫情及所引发的社区感

染，加大了重点区域、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工

作，潜在感染者近日集中发现。当前工作要

从严做好城市保供链条疫情防控和重点单

位的聚集性疫情防控，同步加强社区防控工

作，加快切断疫情传播链条，压制疫情发展

态势。二是吉林市本轮疫情得到成功遏制，

单日新增病例数已连续四天明显下降，过去

一周确诊病例加无症状感染者人数下降

44.1%。前期疫情重点地区长春市九台区的

日新增感染者数呈现下降趋势，疫情得到有

效遏制，当地正压实防控措施实施分区分类

管理，拓展防控成效。三是省内其他地区发

现的感染者，主要来自隔离管控人群。

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张艳说，4月2日，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

召开长春疫情防控保卫战决战决胜阶段工

作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在吉林市

专题调度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各地各部门

坚持真抓实干、科学精准，再动员、再集结、

再冲锋，聚焦社会面清零目标任务，推动疫

情防控各项措施有效落实。

2日重点工作具体进展，一是持续做好

社区管控和服务群众工作。省直机关10689

名党员干部组成的476支党员先锋队、突击

队和志愿者服务队深入社区，协助管控小区

1447个、核酸检测113.07万人、配送物资订

单 39408 个，帮助解决基层矛盾问题 320

个。投入警力参与封控管控区执勤12234人

次，破获涉疫违法犯罪案件10起，查处扰乱

疫情防控秩序违法行为人27名，摸排涉疫矛

盾纠纷线索113条，化解涉疫矛盾纠纷126

起，接受群众求助538次，帮助转运肾病透

析、化疗、孕产妇等病患67人。

二是继续提升核酸检测效率。结合疫

情发展形势，完善核酸检测方案，突出做好

涉疫重点区域、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工作。

长春市将工地人员、保供人员、志愿者、机

关下沉干部、在岗基层干警、物流从业人员

等6类社会面服务人群作为检测重点，同时

交替开展各城区核酸检测工作。吉林市分

区开展核酸检测和抗原筛查工作。全省抽

调4000名核酸采样人员支援长春市开展核

酸检测工作。按照应检尽检要求，各高校

详细制定单人单管检测、混管检测、抗原自

测和追阳方案，确保精准筛查全覆盖、不落

一人。

三是落地落实隔离管控措施。复工复

产的商贸流通企业，包括蔬菜供给系统，落

实主体责任，强化人员闭环管理，做好人员

防护、环境消杀，严防发生聚集性疫情，确保

城市保供链条的疫情安全。督促长春、吉林

两市立足自身，加快隔离房源腾退。强化隔

离点规范管理。截至4月2日18时，全省新

增房源5999间，均为新腾退宾馆、酒店类房

间。其中，长春市当日腾退房源3057间，吉

林市当日腾退房源1170间。

四是强化人员转运和物资运输保障。

加强统筹调度，完成5300人转运和708人回

运任务。强化国省干线、高速公路交通路网

管理，为入省提供服务和出省运输提供通行

便利。当日，全省交通运输部门调派货运车

辆201辆次，运送物资2769吨。印发关于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备春耕生产的紧急通知，

强调4月5日前，水稻育秧物资要全部到户，

4月中旬要掀起水稻播种高潮；4月20日前，

玉米生产物资要全部到户，4月下旬至5月

上旬集中推进玉米播种；5月中旬突出抓好

大豆播种；5月10日至5月末，全面完成水稻

插秧。

五是持续完善医疗救治管理。加强定

点医疗机构病患巡查工作，及早干预高危因

素病患，防止普通型向重型和危重型发展，

做好新冠病毒感染者出院后原发基础疾病

的治疗。选派19名医生支援长白山管委会

隔离医学观察点，增加赴长春执行方舱医疗

救治任务的医疗人员25人。新增吉林大学

中日联谊医院北湖院区为“黄码医院”。科

学安排住院病人有序离院离长，出院离长患

者可凭借《疫情期间住院患者离院离长申请

单》离长。

六是深入推进环境消杀工作。整合各

方力量，不断扩大消杀队伍，通过密集开展

培训，提升人员业务能力，开展消毒过程评

价和效果评价，提升消毒工作质量，截至目

前，全省累计出动消杀人员98.2万人次，消

杀面积12.7亿平方米，开展终末消杀点位

32764个。

七是持续抓好蔬菜保供。4月1日，全

省设施蔬菜在田面积9.5万亩，较昨日增加

0.35万亩，日上市量490吨，较昨日增加37

吨，目前，我省设施园艺已经进入大面积播

种和定植期，蔬菜生产面积正在不断扩大，

自产蔬菜供给能力会逐步增加。昨天，通化

市、白城市、梅河口市支援长春市蔬菜包515

吨，连续8天合计5658吨。河北省支援我省

的1225吨生活物资4月3日13时出发赶赴

我省，将于4月4日10时左右抵达长春。辽

宁省运抵长春市的1320吨蔬菜，优先保障困

难群众、弱势群体。 (下转第四版)

坚决打好打赢长春疫情防控保卫战
我省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目前，我省疫情防控进入决战决胜阶段，需要广大市民的全

力配合。那么，在疫情防控期间作为普通市民应当履行哪些义

务，不履行义务又应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

授李海平给出了解答。

一、应当履行的义务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的规定，公

民在疫情防控期间应当履行的义务主要包括：服从和配合管理

的义务、传染病报告义务、不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义务。

（一）服从和配合管理的义务。服从政府及其部门的指挥

和安排，配合做好防控的义务。关于这一义务，《突发事件应对

法》第57条、《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有明确规定。根据《突发事

件应对法》第57条规定，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应当

服从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和

安排，配合人民政府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积极参加应急救援工

作，协助维护社会秩序。《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经接受传染病预防机构、

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

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同时，《传染病防治法》第42条

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9条对政府应对突发传染病采取的防

控措施作出了明确授权，如限制、停止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

业、停课、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封锁危险场所、实行

交通管制等。对于政府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广大市民具有服从管理、配合工作的义务。

（二）传染病报告义务。《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或者疑似传染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

的疾病预防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根据这一规定，市民发现

自己或者他人患有或者疑似患有新冠肺炎等传染病，应当向附

近的疾病预防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三）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义务，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

的针对谣言的“三不”原则，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关于这一

义务，《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有明确规定，每一个

公民都应当严格遵守这一义务。

二、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服从和配合管理的义务、传染病报告义务和不得编造传播虚

假信息的义务，是法律上的约束。不履行这些义务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主要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类型：

（一）民事责任。所谓公民在疫情防控中的民事责任，是指

公民在疫情防控期间，因故意或者过失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

害时，由受损害的公民要求加害人承担的责任。《传染病防治法》

第77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

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这

一规定，如果患有新冠肺炎的公民，因故意或者过失导致他人被

传染，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民事责任。这种责

任的主要形式是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赔偿。

（二）行政责任。所谓公民在疫情防控中的行政责任，是指

公民不履行疫情防控中的义务，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行政方面

的法律法规追究的法律责任。《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6条规定，

单位或者个人不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决

定、命令或者不配合其依法采取的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根据这一规定，公民在疫情防控

中不履行上述义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可以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根据违法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依

法给予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的处罚。

（三）刑事责任。公民在疫情防控中的刑事责任，是指公民

不履行义务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已经构成犯罪的，由有关机

关依据《刑法》追究的责任。涉及的罪名主要包括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务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相

比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是更重的一种责任形式，包括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

疫情期间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
本报记者 李开宇


